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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 记者从江西省

人民检察院获悉， 为了避免性侵

前科劣迹人员进入校园， 织密在

校未成年人保护网， 截至今年 6

月， 江西检察机关共联合教育、

公安部门对 19 万余名教职员工

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询， 排查出

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 186 人， 均

得到相应处置。 （7 月 22 日澎

湃新闻）

去年 9 月， 最高检与教育

部、 公安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建

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

罪信息制度的意见》。 根据该意

见， 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

罪记录的人员， 学校不得录用，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不得认定教

师资格； 在职教职员工经查询

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

应当立即停止其工作、 解除聘用

合同。

因现实中教师性侵学生案时

有发生， “有性侵前科者不得当

教师” 成了社会关注焦点。 但事

实上， 有性侵前科者不仅不能当

老师、 拿教师资格证， 也不能在

学校里从事行政、 勤杂、 安保、

保洁等工作； 将“大灰狼” 挡在

门外还不够， 还要把之前就隐藏

在校园里的“大灰狼” 揪出来、

清除掉。

现实中， 在行业准入上， 各

地都能落实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

度， 有性侵前科者基本已不可能

再当老师。 但在在职教职员工性

侵前科的筛查上， 不少地方的工

作还存在薄弱环节， 有的劣迹教

职工隐藏较深， 给学生人身安全

埋下不小隐患。 三部门的意见对

此表述也比较概括， 具体如何筛

查在职教职工的前科， 基本依赖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自由发

挥”。

江西所开展的工作， 主要就

是解决“存量” 问题， 即对在职

教职员工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

询， 坚决把隐藏的“大灰狼” 揪

出来、 赶出校园， 让孩子上学更

安全、 让家长更放心。 更令人称道

的是， 江西对教职工违法犯罪记录

查询工作规模大、 范围广、 人数

多， 基本做到了“全面撒网”、 应

查尽查。 此外， 江西公开相关信息

的做法， 也值得点赞。

以赣州市为例， 据报道， 该市

是江西省第一个完成在职教职员工

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的地市， 去

年以来共排查 13 万余人， 查出问

题 210 个， 相关人员均已做出处

理。 此次风险排查对象为赣州市所

有幼儿园、 职业学校及已取得办学

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教职员工及

其他从业人员， 包含医务人员、 食

堂及小卖部从业人员、 保安、 门

卫、 保洁员、 水电工、 花工等与学

校密切相关人员。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熟人作

案比例高、 重新犯罪率高、 社会影

响恶劣等特点， 靠日常教育和事后

惩处难以预防， 必须前移关口， 加

强源头预防， 采取严厉的从业禁止

手段。 因此， 无论新入职的教职工

还是在职的教职工， 只要有相关违

法犯罪前科， 都必须远离校园和孩

子。

这次江西放了出大招、 狠招、

实招， 其他地方应积极借鉴， 共同

织密“防护网”、 筑牢“安全墙”，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 健康、 快

乐地成长。

教育部网站 7 月 21 日发布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 3946 号（教育类

362 号） 提案答复的函》。《答复

函》 中指出，“您反映的我国违法

犯罪低龄化的现象已引起相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我们将加大对青

少年法治教育的力度， 进一步完

善中小学法治教育课程教材，增

强系统性和针对性； 依托国家教

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建立教材

资源库， 支持课程教材建设和教

学改革； 加强教师培训和教学研

究， 努力提高法治教育教学质量

水平。” （7 月 22 日澎湃新闻）

法律对未成年人是保护的，

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也

是宽容的。 但宽容不等于纵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低龄化趋

向， 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警

惕。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一直是

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特别是犯罪

低龄化、 行为成人化、 性犯罪比

例上升等， 成为当今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的新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警示我

们： 现行的学校法治教育严重缺

失， 特别是性教育与少年儿童性

早熟的现状已经脱节， 相对滞

后。 而在发案率较高的农村， 法

治教育和性教育， 甚至是空白。

学校和家长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现

实的时候。 性教育和法治教育应充

分渗透到幼儿的基础教育中来。

换言之， 违法犯罪低龄化， 倒

逼法治教育常态化。 首先， 教育、

司法部门应加大对青少年法治教育

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法治教

育课程教材， 增强系统性和针对

性。 同时， 依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 建立教材资源库， 支持

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 特别

是， 加强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 努

力提高法治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此

外， 对于留守儿童以及游离在社会

上的未成年人， 呼吁有关部门或民

间建立一个专门的帮教机构， 管理

监督并辅助他们健康成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正确引导

是关键。 首先， 要净化未成年人生

活、 学习环境， 整治校园周边环

境， 严厉打击各种有害未成年人健

康的暴力、 淫秽书刊、 光碟， 禁止

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其次， 营造良

好的家庭环境， 家长要以身作则，

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带动孩子努

力求知识的进取心， 关心孩子的成

长、 困惑和心理变化。 再次， 正确

引导成长中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健

康， 对其进行适时的性教育， 通过

文体活动、 探索发明等多种形式，

将青少年的精力引导到学习、 生活

中。 总之， 全社会应行动起来， 让

未成年人远离罪恶。

人社部等八部门 22 日发布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首次明

确， 平台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

应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面临的痛点、 难点问

题， 意见从劳动报酬、 休息、 劳

动安全、 社会保险等多方面补齐

制度短板， 并将所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

务范围。 (7 月 22 日新华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多是

“互联网 +” 时代的产物， 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新就业

群体也大量涌现。 2020 年， 仅

共享经济提供服务人数就达

8400 万左右。 但为了自身利益

最大化， 很多平台并不愿与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而

只与后者建立劳务关系。

这就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民

事合作关系， 而不像劳动关系一

样， 是雇佣关系。 平台通过这种

方式来掩盖自己的雇主关系， 不

与劳动者签订雇佣合同， 不承担

为劳动者买社保、 保障安全等种

种责任。 一旦劳动者在提供服务

时， 出现外卖餐食损坏、 丢失等

问题， 或导致消费者对服务结果

不满意等问题时， 企业会将责任

转嫁给劳动者， 而劳动者在配送

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产生

的赔偿责任、 伤害责任等本在劳

动关系中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责

任， 也全部落到了劳动者身上。

因为新就业形态是新兴事

物， 监管相对滞后， 相关法律法规

也不够完善， 给平台企业以空子可

钻， 这也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合法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障，

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甚至成了

平台的“廉价劳动力” 及“压榨对

象”。 在对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问

题上， 一些平台企业成了法律奈何

不了的“法外之徒”， “网约工”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则成了法律保

护不了的“法外弱者”。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能处于监

管盲区， 此次意见从劳动报酬、 休

息、 劳动安全、 社会保险等多方面

补齐制度短板。 如 《意见》 明确，

企业要依法合规用工， 积极履行用

工责任， 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 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承担

相应责任。 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

遣、 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 与合

作企业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

这就弥补了监管空白， 有利于给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强力法治保障。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

权益不应被忽视， 《意见》 就是在

为他们“正名”。 希望 《意见》 能

够得到有力执行， 对此， 相关部门

应守土有责， 如要督促平台企业履

行好自身职责， 对于侵犯劳动者权

益的不法行为， 要提高违法成本，

予以依法惩治。 这样才能更好保护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

益。 平台企业也要自觉维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尊重、 善待劳动者，

这样才能更好赋能生产力， 才是企

业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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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外卖小哥们”

犯罪低龄化倒逼法治教育常态化

对教职工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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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昌莲

□陈广江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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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日， 吉林长春， 一名六旬老太

玩水滑梯时被追尾撞致骨折。 撞人者

称， 场所管理人员没有提醒保持安全

距离， 过错不在自己。 场所商家表

示， 谁撞的找谁， 属第三方责任。

（7月 23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民法典》 第 1198 条规定： 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
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

所 ，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

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老太被
撞事件中， 玩水滑梯的场所属于娱乐

场所， 老太骨折受伤， 如果娱乐场所
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撞人

者要承担侵权责任， 场所管理者要承

担补充责任， 两者都脱不了关系。

生活中， 经常发生民事利益纠纷

事件。 有的侵权者自私自利， 认钱不

认理， 侵犯他人利益后， 想方设法逃
避责任， 坑害对方。 侵权者认为， 涉

及金额不多， 打官司存在程序繁琐、

时效长、 执行难等问题， 当事人经不

起折腾 ， 会放弃诉讼 ， 对自己没办

法。 法律不介入， 赔偿纠纷经常久拖

不决， 甚至不了了之。

利益受损方应该勇于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 正义不会缺席， 只要对薄公

堂， 启动法律流程， 迟早会有定论，

犯法者虽远必惩。 法律触角也该深入
到公众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公众利益

纠纷， 不论大小， 法院要缩短审判流

程， 加快审判时效， 及时定纷止争，

依法惩诫违法者 ， 让其付出应有代
价。 只有用法断案， 让公众尝到法律

公正、 威严的味道， 公众才会敬畏法
律 ， 把法律作为处理纠纷的第一选

择。 希望被撞老太向法院提起诉讼，

追究肇事者责任。 当越来越多的社会
个体依法维权时， 法律才会有用、 有

效。 ———许卫兵

“痰”：

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有网络犯罪

黑手千方百计伸向青少年： 一方面，

不少案件中受害人是“00 后”； 另一

方面， 部分青少年因法律意识淡薄，

贪图小利， 成为“网络水军” 帮凶。

（7月 21日新华网）

百家讲：

如今， 敲诈勒索、 散布谣言等违

法现象泛滥网络， 不但严重扰乱线上
线下社会秩序， 还将严重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 绝不能听之任之。 相关
互联网内容平台要守土有责， 增强自

我监管意识， 将社会责任切实转化为

经营行动， 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
要向有关部门及时报案， 而不是 “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

针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应当突

出法律的保护功能， 他们是网络活动

的重要主体， 但认知能力往往有限、

法律意识相对淡薄。 尤其普法教育往

往以预防违法犯罪为目的， 采取的手
段多以震慑为主， 导致未成年人遇到

侵害的时候不敢、 不懂运用法律保护

自己， 而是选择妥协、 退缩。 只有突

出法律的保护功能， 提高青少年特别

是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与防范意识，

才能防止他们掉进网络犯罪陷阱， 也

才能有效斩断幕后黑手。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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